
证券代码：

000916

证券简称： 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2011-019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收到本公司董事李洪伟先生的辞

呈，李洪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该董事的辞职

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和《公司章程》中有关最低人数的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李洪

伟先生的辞职请求，并感谢其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李洪伟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在本公司

没有担任其它职务。

本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尽快增补董事。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2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发审委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11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无

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每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基金名称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保本混合
交易代码

２１０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２０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１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９３４

，

０１４

，

８７７．６６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生效。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600666

证券简称：西南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11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接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极股份）通知：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太极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售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22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

。

通过本次减持，太极股份还持有公司股份

93,980,38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9%)

。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676

证券简称：交运股份 编号：临

2011-022

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日前，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

110851

号），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提交的《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闽福发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福州市工业路

２２３

号

通讯地址：福州市五一南路

１７

号工商银行大楼负一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

０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神州学人
、

闽福发
Ａ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指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力民生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指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中国境内的合格投
资者发售的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不
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之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由于神州学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导致其持股比例
增加

最近三年
、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会计期
间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工业路

２２３

号

法定代表人：陈胜生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零伍拾万圆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１４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环保工程技术及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食品加工

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的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金融及许可项目）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１００７２４２１６３７６

通讯地址：福州市五一南路

１７

号工商银行大楼负一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２２５５５９９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基本情况

１

、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章高路 男 中国
３２０８１１１９７６０１２０＊＊＊＊

否
戴玉寒 男 中国

３２０８２１１９２９０２０４＊＊＊＊

否
陆秋文 女 中国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６８０２２０＊＊＊＊

否
孙钢 男 中国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３０３２２＊＊＊＊

否
２

、产权和控制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力民生的实际控制人为章高路先生。 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

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及近年财务状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完全民营的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

为

２５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主营业务为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环保工程技术及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对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食品加工制造、餐饮服务业的投资；投资咨询服务。 该公司现有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各项管

理制度较健全，财务管理较好，员工素质较高，具有良好的创新技术、开拓市场的创业氛围。 公司经过多年

的稳健运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及经营管理经验，已形成了极具规模性的企业。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４

，

６９２．７１ ５６

，

５６３．９５ ４６

，

６３２．６６

净资产
３１

，

０９２．７６ ３４

，

４２４．３７ ３４

，

０７７．５６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０ ２

，

４００．３７ １

，

３４７．３５

净利润
－１６７５．７７ ２

，

３３０．４３ ２

，

０４７．０４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１２％ ６．８０％ ６．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３０．４３％ ３９．１４％ ２６．９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拥有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外，国力民生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根据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该预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神州学人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国力民生

同意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特定对象之一，认购股份不低于

１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票，具体认购数量

将在本次发行询价后确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国力民生认购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２４４

，

８４６

，

３４７

股，控股股东为国力民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持有发行人股份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１９．９６％

。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４

，

３６７

，

８１６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３０９

，

２１４

，

１６３

股。发行完成后国力民生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为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占其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７．１２％

。 由于其他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均较小，国力民生仍保持相对

控股地位。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为汽车电子系统项目和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

目前，中国汽车行业正处于爆发性成长阶段。 汽车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不同汽车品牌个性化、差别化的重要

标志之一，是汽车生产厂家向目标群体传达价值主张、满足消费者的理性需求、给予客户感性关怀的重要

组成部分。 另一项目为新一代低噪声柴油发电机组项目，其具有节能、低噪声、自动化、降低成本的特色。

应用的领域根据产品特性主要应用在对噪声要求严格的场所和对自动化和供电要求严格的场所。 根据销

售市场调研报告，在国防建设、军队武器装备、邮电通信、交通、野外工程施工、金融、医疗系统、高层建筑

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突出主营业务，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

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一方面有利于上市公司合理配置资源，以优良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另

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合理判断上市公司价值，维护全体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１２％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限售期截止日

国力民生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９．９６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限售期截止
日

国力民生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７．１２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注

注：国力民生持有公司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股份，其中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股份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涉及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４５０．００

万元，全部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资金。

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相关规定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设的账户。 在验资完毕

后，扣除相关费用已全部划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第六节 后续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神州学人股份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

股
） （

％

） （

股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

，

８８４

，

１７９ １９．９７ １１３

，

２５１

，

９９５ ３６．６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６

，

５７９

，

８１６ ２．１３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１９．９６ １０６

，

６７２

，

１７９ ３４．５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５

，

９６２

，

１６８ ８０．０３ １９５

，

９６２

，

１６８ ６３．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

，

９６２

，

１６８ ８０．０３ １９５

，

９６２

，

１６８ ６３．３７

合计
２４４

，

８４６

，

３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９

，

２１４

，

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二、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仍将保持人员独立、财务独

立，资产完整；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仍具有其独立经营能力，在

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

三、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避免未

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国力民生目前不存在与发行人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也不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避免可能出

现的同业竞争；不再新设立与发行人有相同或相似业务范围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如果出现国力民生及

附属企业、控股公司与发行人同业竞争情况，则所得利益全部收归发行人所有。

四、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认购发行的股份，构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董事均已回避相关事项的表决。 除上述交易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没有发生过关联交易。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间的重大交易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认购发行的股份构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

市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交易。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未以任何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买卖股票。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 胜 生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神州学人办公地点。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南路
１７

号
１３

层
股票简称 闽福发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福州市工业路
２２３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

、

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

、

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 与
□

其 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９．９６％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持股数量
：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 持股比例
：

２７．１２％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
法

》

第六条规定
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
购办法

》

第十五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要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
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 胜 生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０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４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０００００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６５９９５０ ５．６６％ ２８２９９７５ ８４８９９２５ ５．６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９３４００５０ ６９．３４％ ３４６７００２５ １０４０１００７５ ６９．３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９９３７５００ ９．９４％

４９６８７５０ １４９０６２５０

９．９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９４０２５５０ ５９．４０％ ２９７０１２７５ ８９１０３８２５ ５９．４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

咨询联系人：周志承、余小丽

咨询电话：

０７９０６４１５６０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９０６８６０５２８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733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1－18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

00

（二）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68

号公司所在地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陈中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发出，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在当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29,430,37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6.14 %

。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经理班子、各部门负责人及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更

换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同意

129,430,3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肖立书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李阿何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文宗 赵军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

所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830

股票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8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否决和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提出新提案的股东名称：山东聊城鲁西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提案提出的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

新提案主要内容：对《公司章程》第

13

条涉及公司经营范围的条款进行修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上刊登了《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05

月

20

日上午

9

：

00

3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

、主 持 人：总经理焦延滨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30

人、代表股份

447,912,03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0.5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公司

2010

年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212,025,234.74

元，

按

2010

年母公司净利润

10％

提取盈余公积

8,882,759.06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660,666,879.59

元，截

至

2010

年底未分配利润

863,809,355.27

元。

鉴于公司为加快战略转型、调整产品结构的速度，在

2010

投产项目运行正常、发挥经济效益的基础

上，

2011

年继续做好续建和新建项目工作，资金需求量较大。 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

2010

年利润分

配议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

;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2011

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择优选择融资方式的议案》；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47,912,0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邢建枢、李汝刚

3

、结论性意见：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9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

,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债券发行总额的议案》。

确定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0

票。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0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通过薄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完成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总额为

9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65

天，票面利率

3.23%

的短期融资券。 有关短期融资券发行

情况的文件已在

2010

年

5

月

29

日的中国货币网 （

www.chinamoney.com.cn

）、 中国债券网

(www.

chinabond.com.cn)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0

发行的总额为

900,000,000.00

元（玖亿元整）人民币的

短期融资券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到期。 公司于到期日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人民币合计

929,070,

000.00

元 （玖亿贰仟玖佰零柒万元整）， 本公司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

com.cn

）和中国债券网

(www.chinabond.com.cn)

披露。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招商银行借记卡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

放式基金，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招商银行

"

）合作，自

2011

年

5

月

23

日起正式

推出面向招商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的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11

年

5

月

23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

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的全国范围内的合格个人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1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320002

）、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3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4

）、诺安价值增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5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6

）、诺安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7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级

320008

、

B

级

320009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0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320011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2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代码：

320013

）、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320014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5

），以及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

包括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定期不定额申购、赎回、转换、账户资料变更、分红方式

变更、信息查询等业务。

五、适用交易费率

通过招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定期不定额申购）本公司

旗下指定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申购费率（以下简称为

"

标准

费率

"

）大于

0.6％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8

折执行，若折后费率低于

0.6%

的，按

0.6%

计收；标

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或

0755-83026888

进行咨询； 也可至本

公司网站

www.lionfund.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

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01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2011-011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

举行，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2

，

634

，

66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0%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张褕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内蒙古丰洲律师事务所杨树文、

李汉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6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14,770,467.38

元，其中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15,188,976.95

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

6,348,681.54

元。 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203,338,407.26

元， 减去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280,814,930

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对全体股东分配利润

28,081,493.00

元，

2010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4,097,209.67

元。

鉴于

2011

年公司房地产新开工项目所需资金较大，将

201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留在公司，用

于房地产及生物制药业务发展，暂不分配。

同意票

62

，

512

，

0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

；反对票

122

，

600

股，占参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承办公司

2011

年度法定会计报表的

审计及相关工作，出具符合相关部门要求的审计报告。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不含差旅费）。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

62

，

634

，

66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内蒙古丰洲律师事务所杨树文、李汉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